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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政规发〔2017〕6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江阴市城市
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高新区管委会，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靖江园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江阴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 阴 市 人 民 政 府

2017年12月28日

江阴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收缴和管理，推进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根据住建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江苏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无锡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单位和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产生或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不包括建筑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以及经营服务活动产生的固体废物等）。

第三条  本市范围内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收缴及其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实行收费管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国家、单位、个人共同负担。

本市区域范围内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驻澄部队、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单位）和个人（含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应当按照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第五条  市公用事业管理部门负责本市区域范围内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管理工作，具体工作由市环境卫生管理机构负责。 

市财政、地税、城管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收缴管理和执法保障工作。

第六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标准如下：

（一）单位负担部分按照上年年末在职职工（含合同工、临时工、留聘用人员）人数，每人每月4元；

（二）个人负担部分按照每人每月3元标准征收。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标准需要调整的，应当按照规定进行成本监审，实行价格听证会制度，并履行相关批准、备案手续。

第七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委托下列单位收取，并签订委托代征协议书：

（一）在职职工个人承担部分由单位代扣代缴，单位以及代扣代缴的在职职工个人承担部分由地税部门负责收缴； 

（二）其他单位和个人、企事业单位其他临时用工、个体工商户、无工作单位的暂住户和居住在本市的其他住户，由市公用事业管理部门会同有关职能部门收缴。

第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当专款专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

第九条  物业管理企业负责管理区域内的卫生保洁和垃圾收集，并将城市生活垃圾运送至指定的统一垃圾收集点；未实行物业管理的，由业主委员会或者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

环境卫生作业单位统一负责将垃圾收集点的城市生活垃圾清运至垃圾终端处置场所。

第十条  单位和个人委托环境卫生作业单位提供有偿服务的，除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外，应当支付服务费，费用标准按照价格部门的规定执行。

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范围内的卫生保洁工作，也可委托环境卫生作业单位实行有偿服务。

第十一条  市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和受托收缴单位不得扩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不得随意减免收费。

受托收缴单位应当定期以报表形式, 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收缴情况汇总，并报送市公用事业管理部门。

第十二条  市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和受托收缴单位，可以对违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采取以下措施：

（一）查阅复制有关文件和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与配合监督检查，并提供工作方便，不得拒绝或者阻碍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未按照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由行使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依法进行处罚。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公用事业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江阴市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办法》（澄政发〔2007〕86号）同时废止。
[image: image2.wmf]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市人武部，市各群团，各驻澄单位。

江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2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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